
財產增加-受贈財產、不動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B02 

項目名稱 財產增加-受贈財產、不動產作業 

承辦單位 總務處採購暨資產管理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自然人、法人、團體表達意願要捐贈財產或不動產予本校。 
二、代表本校受贈之單位或捐贈案的本校承辦（接洽）單位向捐贈

者索取相關文件，如：同意捐贈之意思表示文件、捐贈財產（不
動產）之基本資料，捐贈財產有無負擔及使用用途等。 

三、受贈財產無附有負擔者，以受贈學校為管理單位，教育部為主
管機關。採購暨資產管理組依受贈相關資料填造財產（或不動
產）增加單及列印標籤，送使用單位核章，並送主計室審核無
誤後入帳。 

四、受贈財產附有負擔者，採購暨資產管理組依規定檢附相關資料
函報教育部通知財政部轉報行政院，請其指定本校為捐贈財產
之管理機關。教育部函告審定本校為該項捐贈財產（不動產）
之管理機關後，採購暨資產管理組依教育部來函及相關資料填
造財產（或不動產）增加單及列印標籤，送使用單位核章，並
送主計室審核無誤後入帳。 

五、報表通報：製作財產月報表，確認受贈財產入帳，函報教育部
核備。 

六、財產保養及維護 
（一）財產經管人及財產使用(保管)人應經常注意財產養護檢查及

清潔。 
（二）財產使用單位對於可能發生之災害，應事先妥善防範，以策

安全。 

控制重點 

一、受贈財產附有負擔者，是否依規定報教育部轉報行政院。 
二、受贈財產是否明確劃分為財產、非消耗品與消耗用品等三類。 
三、經指定為管理機關後，是否辦理產籍登錄，及產籍登記是否明

確。 
四、財產經分類、編號及登記後，使用單位是否黏貼財產標籤識別。 
五、是否每月編製「財產增減月報表」，明列受贈財產入帳資訊，陳

相關單位覆核及核備。 
六、當季財產報表是否加入該項受贈財產，並上傳國產署網頁。 
七、財產管理各項表單是否依規定存查。 

法令依據 
一、國有財產法。 
二、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 
三、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使用表單 
一、財產增加單。 
二、財產標籤。 
三、財產增減月報表。 



財產增加-受贈財產、不動產作業流程（B02） 

 

 

 

 

 

 

 

 

 

 

 

 

 

 

 

 

 

 

 

 

 

 

 

 

 

 

 

 

 

 

 

 

 

 

  

 

教育部 

審核入帳後 1聯自存，2聯

送回採購暨資產管理組 

資料是否
須補正 

否 

捐贈者表示捐
贈意願 

函報教育部通知財政
部轉報行政院 

總務處採購暨資產管理組 

審查案件相關資料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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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行政院指定財產
管理機關 

教育部 

取得捐贈之意思表示文件

及相關資料，並送交採購

暨資產管理組 

校內代表受贈單位 

 附有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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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核章確認後送主計室 

審核入帳，列印標籤，1聯

存查，1聯(含標籤)送財產

使用單位 

總務處採購暨資產管理組 

結束 

財產使用單位 
財物經管人 

黏貼財產標籤及更新財產系
統使用(保管)人、存置地點
資訊 

填造財產增加單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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